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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交人〔2021〕57 号 

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及有关单位： 

《西安交通大学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实施办法》已经

2021 年 7月 6 日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 2021

年 7 月 15日起施行。 

 

西安交通大学 

2021 年 7月 15日        
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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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21 年 7 月 6 日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）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

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党管人才原则，培养和吸引一批青年杰出人

才，形成学科骨干梯队，快速提升人才队伍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

发展能力，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，学校决定实施“青年拔尖人

才支持计划”，并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是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

战略性工程，是壮大学科青年杰出人才和领军后备人才的重要举

措，是人才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优先保障新兴学科领域、

重点培育学科方向、重要科研平台、重大科研团队等建设需求，

与其他人才计划相互衔接、协同推进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青年拔尖人才”是指政治素质过硬、

师德师风优秀，已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并具有良好学术潜质，作

为骨干支撑学科（方向）赶超世界一流水平，能够成为国内外相

关领域先进水平标志的青年学者。 

第四条 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的实施强化政治引领，

突出立德树人，高标准、严要求、重实绩，发挥青年学者在人才

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、国际合作交流中的

骨干作用。 

第五条 岗位类型 

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岗位分为 A、B两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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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岗位面向校内外选聘，入选者聘为教授职务，以成长为

领军人才为目标；B类岗位面向校外人员及校内“青年优秀人才

支持计划”支持者和博士后选聘，入选者聘为副教授职务（特聘

研究员岗位），以成长为国家级青年人才为目标。 

第六条 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政治方向正确，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爱

国奉献、诚实守信、崇尚科学、学风严谨、开拓进取、锐意创新，

恪守师德行为规范、学术道德规范。 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学位。身心健康，应聘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

A 类岗位者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、B 类岗位者一般不超过 36

周岁，应聘人文社科 A 类岗位者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、B 类

岗位者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。 

（三）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创新思维，获得学术界同行认

可。 

A 类应聘者应在相关领域取得突出业绩，学术水平居同龄人

中拔尖水平，具有成为学术带头人或学科领军人潜质。B类应聘

者应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，学术水平居同龄人前列，具有良好学

术潜质。 

第七条 遴选程序 

（一）申请者填写《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申报表》，学

院（部）组织评价其学术水平，学院（部）党委考察其思想政治

和师德师风，经学院（部）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确定推荐人选；

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力资源部组织通讯评审和学校会议评

Fe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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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；经公示后，拟聘人选报校长办公会审定。 

（二）被同行认可、有突出业绩且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

者，满足基本条件，经个人申请、学院（部）综合考察、校长办

公会审定，可入选本计划 A类；被同行认可、业绩较好且通过国

家级青年人才项目通讯评审者，满足基本条件，经个人申请、学

院（部）综合考察，可进入学校会议评审；校外引进的国家重大

人才工程入选者因组建团队需要，经科研院对其项目开展和平台

建设等情况认定后，可向所在学院（部）提出满足基本条件的建

议人选、学院（部）组织综合考察，进入学校会议评审。 

第八条 服务管理 

（一）本计划入选者纳入学校事业编制管理；实行聘期制，

聘期一般为六年，应全职来校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学院（部）根据学科建设目标和入选者研究方向，

为入选者制定工作目标和任务，包括授课（须明确本科生授课任

务），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，产出高水平成果，建设创新团队，

申请国家级人才项目等。学校与入选者、学院（部）签订三方工

作合同。 

（三）学院（部）负责入选者的日常管理、服务和年度考核。

年度考核重在以帮助和指导入选者发展为目的。 

（四）学校组织入选者的中期评估和聘期考核。中期评估主

要考察入选者到岗后前三年的工作发展情况，突出师德表现和阶

段性业绩、成效评价，以指导和促进入选者发展为目的；聘期考

核以合同任务为依据，全面考核入选者工作完成情况。取得突出

业绩且聘期考核优秀的 A 类岗位人员，可续签三年合同，更新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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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任务，保留原有待遇，期满考核后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评定相应

岗位等级，转为长期聘用；其他人员聘期考核合格后，按照学校

相关规定评定相应岗位等级，转为长期聘用。聘期考核不合格者

降级聘用、转岗或解除聘用关系。 

（五）聘期内入选学校“领军学者计划”者，依照相关办法

管理。 

（六）聘期内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、因个人原因无法履行原

定岗位职责或离职者，退出本计划。 

第九条 待遇 

（一）入选者按照学校《西安交通大学教职工绩效分配改革

实施办法》规定，享受相应薪酬待遇。各学院（部）可根据实际

情况，为入选者提供其他酬金。特别优秀者，待遇可面议。 

（二）入选者的办公用房和实验用房由所在学院（部）提供，

研究平台纳入所在学科平台建设计划，学校、学院（部）已有仪

器设备向入选者开放。科研启动所需经费及需单独购置仪器设备

的，由本人提交研究计划、学科办组织论证后提供相应经费，其

中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A 类一般为 200万元、B 类一般为 100万

元，人文社科类一般为 50 万元，经费使用按照“一流大学建设

人才支持计划项目”管理相关办法执行。 

（三）A类岗位入选者中期考核合格人员，聘期后三年可申

请在科研启动费中每年支取不超过 10 万元的个人补贴，经学校

审批后按照批准额度执行。 

（四）入选者具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，

聘期前两年研究生院为其下达专属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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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由学院（部）保障其招生指标。 

（五）学校为校外入选者提供一次性安家费，税后 A 类 50

万元、B 类 30 万元。 

（六）入选者享受学校子女就学政策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

受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。可按国家和学校相关政策享受购房待

遇，有过渡房租住需求的可申请学校周转房。 

（七）附属医院入选者的薪酬、科研启动费、安家费、社会

保险和住房公积金、住房等由附属医院负责解决。 

第十条 各学院（部）应围绕学科规划和学科平台建设，完

善落实责任机制，确保本计划实施效果。学校将本计划的实施情

况和成效纳入各学院（部）队伍建设考核的指标体系。 

第十一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，做好本计划的实施

保障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（部）依托学校优质资源和平台，

与政府、企事业单位开展人才合作，联合引进适应产业发展和技

术创新需求的青年拔尖人才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，

未尽事宜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自 2021 年 7

月 15 日起实施。原《西安交通大学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交人〔2014〕100号）同时废止。 
   

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、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，党委各部门、各分党委 

（党总支）。 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15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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